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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

加强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

严格规范创业投资企业募资行为的通知

(发改财金〔2009〕1827 号 2009 年 7 月 10 日印发)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发展改

革委，福建省经贸委，深圳市科技局：

《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

令〔2005〕第 39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自 2006 年 3 月 1 日实

施以来，各级创投企业备案管理部门认真履行职责，为促进创投

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近期市场出现了一些

以“募集有限合伙基金”和“从事代理业务”等名义开展非法集

资活动的苗头，个别备案创业投资企业也陷入其中。为加强对备

案创业投资企业的监管，严格规范其募资行为，现根据《办法》

规定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把握备案条件

备案管理部门应当遵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严格把握备案条

件。对存在下列问题的创业投资企业，一律不予备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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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营范围不符合《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。

（二）实收资本与承诺资本未达到《办法》第九条第三项规

定的最低要求或出资不实。

（三）投资者人数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及《办法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上限；或

单个投资者对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不足 100 万元人民币；或多个

投资者以某一个投资者名义代持创业投资企业股份或份额。

（四）不具备《办法》第九条第五项规定的高管人员人数与

资质。

对不符合《办法》规定条件而已予备案的，应责令其在 30

个工作日内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应当取消备案。

二、规范代理业务

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应当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的经

营范围专业从事创业投资业务，不得以“代理”等名义开展任何

形式的非法募资活动。在按照《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代理

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时，应当符合下

列要求：

（一）对单一机构或个人的单笔代理金额不得低于 1000 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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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按照《民法通则》有关规定，由委托方对所代理资产

行使所有权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三）不得承诺固定收益。

（四）不得面向不特定对象，通过发布广告（包括在创业投

资企业自己的网站，在社区张贴布告，在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

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的柜台投放招募说明书）和举办研讨会、讲

座及其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推介。

备案管理部门发现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在开展代理业务时违

背上述任何要求之一的，均应责令其在 30 个工作日内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应当取消备案。对其中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，应当

及时通报当地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。被有关部门认定为“非法

集资”的，备案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取消其备案资格。

三、建立取消备案创业投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

对取消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，备案管理部门应在机关网站的

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网页上公告其基本信息和当事人及高管人员

名单，并抄报国务院备案管理部门，由国务院备案管理部门在机

关网站的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网页上公告。

四、加强不定期抽查

备案管理部门应当按照《办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在认真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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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对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及其管理顾问机构的年度检查工作的同

时，通过不定期抽查，加强对备案创业投资企业的监管。每季度

对备案创业投资企业的抽查比例不得低于 10%。

五、建立季度报告制度

省级（含副省级）备案管理部门应当按照《办法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，及时向国务院备案管理部门报告所辖地区创业投资企业

的备案管理情况。除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向国务

院备案管理部门提交本地区创业投资发展年度报告外，还应在每

个季度末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务院备案管理部门提交下列

材料：

（一）《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》电子文本。

（二）《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所管理资产情况表》电子文本。

（三）上个季度新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备案通知书及备案申请

材料的纸质复印件或电子文本。

（四）上个季度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按照《办法》第二十六条

规定所报告的投资运作重大事件和通过不定期抽查发现的投资

运作重大问题的汇总材料电子文本。

出现取消备案情形的，应当自取消备案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

内，向国务院备案管理部门报送《取消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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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表》电子文本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对备案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企业的

备案管理及对其募资行为的规范，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并参照

本通知执行。

各省级（含副省级）备案管理部门在今年 8 月末以前，对备

案创业投资企业募资活动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，集中开展一次专

项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报我委。

附表:1.《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》

2.《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所管理资产情况表》

3.《取消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》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二〇〇九年七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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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××省(区市)已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

管理团队家数： ；基金家数： ； 截至: 年 季度末

管理机构
备案

时间

成立

时间
通讯地址

网 址

电子邮件
电 话

所管理创业

投资企业

备案

时间

成立

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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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××省(区市)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所管理

资产情况表

截至: 年 季度末

管理

机构

备案

时间

成立

时间

实收资本

（万元）

所管理创业

投资企业

备案

时间

成立

时间

承诺资本

（万元）

实收资本

（万元）

代理其他机

构与个人投

资（万元）

合 计 家数: 家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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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××省(区市)取消备案创业投资(管理)企业

基本情况表

取消备案基金家数： 取消备案管理团队家数： 截至: 年 月 日

取消备案创业投

资（管理）企业

备案

日期

成立

日期

取消备

案日期

取消备

案原因
当事人及高管人员名单


